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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聯邦公務員懲處程序 

       考績處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由處分 

   因工作表現不佳而處分                   為促進服務效能之事由而處分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出處：朱武獻、周志宏， 

公務員人員月刊第 43 期，2001 

 

 

處分之擬議 

30 日之先期通知 

書面決定 

處分不生效            處分生效  

                 

(因通知期間內工 

作表現顯有改進) 

答辯之機會 

書面暨/或口頭 

申復 

檔案刪除 

(如一年之內始終保 

持良好之工作表現) 

處分之擬議 

30 日之先期通知 

書面決定 

處分生效  

答辯之機會 

書面暨/或口頭 

申復 

聽證 

(按各機關所定 

之規則行之) 

功能制度維護委員會 

地方辦公處初審 

功績委員會之最終決定 

 (終局行政處分) 

證據聽證 

(由主審官員主持) 

委員會覆審 

(依當事人或人事管理處處長

之申請，或依委員會之職權) 

法院審查 

(原則上由聯邦地區上訴法院轄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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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日本國家公務員對人事院請求審查程序示意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出處: 日本人事院 https://www.jinji.go.jp/kouheisinsa/furieki/furiekisyobun.html 

      審查請求之程序流程 

受  理 

却  下 

口頭審理又は審

尋審理 

調查意見提出 

審查請求 

不備補正 

公平委員會設置 

答辯書提出(處分者) 

反論書提出(請求者) 

判 定 


